附件1
用户需求书
一、高低压电房值班人员服务要求
1. 乙方所配置的高低压电工值班人员为三人，主要作为甲方配电管理中心高低压电房值班的补充力量。甲方现有的高低压电工值班人员为十一人，乙方人员需配合甲方配电管理中心开展日常值班、巡查、高低压故障维修、高压转电等工作。
2. 高低压供配电系统的设备设施日常值班运行管理维护的服务标准如下：
（1） 每四小时对高压房及相关设备进行一次巡查，并做好相关巡查记录。
（2） 每四小时对高压房的直流屏进行运行记录。
（3） 对高压环网柜、直流屏、变压器进行季度和年度保养。
（4） 每四小时对低压房及相关设备进行一次巡查，并做好相关巡查记录。
（5） 每四小时对低压房各设备运行参数进行记录。
（6） 配合甲方每周至少进行一次高、低压配电房巡查。
（7） 高、低压配电系统发生故障后的维修情况需如实记录，必要时采取临时应急维修措施。
（8） [bookmark: _GoBack]每月对低压配电柜内的开关及进出线路的节点进行温度检测并记录。
（9） 每两周对各楼层配电柜进行一次巡查，每年进行一次清洁保养。
（10） 协助供配电系统的定期维保，确保对甲方的供电不间断以及保送电正常。
（11） 高压供电主、备电源应按照规范熟练进行切换。
（12） 协助高低压配电绝缘工具的定期检验（检验费用由甲方承担）。
（13） 负责高低压配电房 24 小时运行值班；负责配电箱及配电井维护；负责备用电源操作及维护；负责联系和配合供电部门进行预防性测试；负责水、电、气的抄表统计工作。
（14） 常规值班、检测、抢修等工具由甲方提供。
（15） 值班期间负责接听配电管理中心的固定电话和值班手机，详细记录相关信息，并及时、准确上报相关故障。
3. 柴油发电机的日常值班运行管理维护的服务标准如下：
（1） 每周对发电机房进行巡查并记录。
（2） 对运行的发电机每小时进行运行记录。
（3） 每月对发电机进行两次试运行，每次运行 15 分钟，并做好试运行记录。
（4） 负责发电机应急供电的启停运行，并做好运行记录。
（5） 每月对发电机机体进行一次全面清洁。
（6） 发电机综合维保周期严格 依照发电机保养说明执行，柴油发电机的维保费用由甲方承担。
（7） 柴油费用由甲方负责。
4. UPS日常值班运行管理维护的服务标准：
（1） 每日对UPS电源进行一次检查，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2） 维修UPS电源主机、电池等所产生的耗材及维修配件费用由甲方承担。
5. 生活水泵房日常值班运行管理维护的服务标准：
（1） 每8小时对生活水泵房进行一次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
（2） 每8小时对生活水泵及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进行一次记录。
（3） 泵房设备出现故障，维修后需做好维修记录。
（4） 每月负责水电能源计量统计，进行对比分析后上报统计数据与分析报告。
（5） 给排水安全管理要求：水池应上锁，并由专人负责管理；所有水箱、水池的超限报警器装置需正常运行，每班进行一次检查并记录；杜绝跑冒滴漏现象。
6. 停电应急演练和培训要求：
（1） 配合甲方每月对2个科室开展一次现场停电应急演练和培训，并做好记录。
（2） 配合甲方每年进行大范围的停电应急演练和培训，并做好记录。
7. 严格按照工作手册进行操作。操作人员必须具备全面的电工技能，能够看懂院内的电器安装系统图，熟悉所有电气设备的性能、线路的分布走向，掌握强、弱电线路的维修以及用户设备的维护。对自身责任工作范围内的设备要做到“三勤”（即勤巡视、勤检查、勤保养）、“四会”（即会操作、会判断异常、会维护、会保养）；按照规定对所有设备进行保养，及时发现并处理隐患问题。
8. 服务地点涵盖江门市中心医院（位于江门市蓬江区北街海傍街 23 号）以及江门市中心医院新院区（地处江门市江海区金瓯路与江睦路交界东北侧），具体工作院区由甲方进行安排，每次日常值班仅负责所在院区的相关工作，按八小时值班工作时长由甲方安排进行排班，确保人员在岗，保障医院高低压电房的正常运转。值班人员需严格遵守值班制度，不得擅自离岗、串岗，在值班期间要密切关注电房内各类设备的运行状态，认真做好设备运行记录，详细记录电压、电流、温度等关键参数，一旦发现异常情况，需立即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处理，并及时向上级汇报。
9. ★乙方配置的高低压电工值班人员必须持有高压电工作业和低压电工作业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二者缺一不可；须具备高压配电运行岗位工作经验，能够胜任高压运行相关工作。
二、其他服务要求
1. 岗前培训与考核：乙方的工作人员在上岗前，需接受公司组织的岗前培训与安全生产教育，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并做好相关记录以备查验。在岗期间，应穿着工作服。若未按相关规定执行，甲方有权扣除相应的服务费用。
2. 若乙方所雇佣的员工存在偷盗医院或患者财物的行为，应报司法机关处理。乙方除积极协助司法机关进行调查与追究外，还需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3. 乙方雇佣的员工不得在公共场合谈论病人病情，不得泄露病人及其家属的隐私，不得在医生查房或诊疗时进行视频拍摄或录音。在病人进行治疗或检查时，不得开展作业；如确有必要，应做好遮挡或围蔽。不得利用工作之便谋取非法利益。
4. 若乙方出现重大管理失误、严重违约或用户投诉较多的情况，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按照违约责任条款执行。
5. ★员工在本院工作期间，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院的规章制度，切实履行相关工作制度与职责。（需提供承诺函，可参照“投标文件格式”中的《承诺函》格式）
6. 需负责为其员工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用，同时确保用工的合法性。承担其派驻人员的各项人力成本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奖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公积金、工伤与生育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并依法承担其员工的安全保险责任。
7. 负责办理其员工的劳动用工手续、计划生育管理、工伤意外伤害事故处理、暂住证办理及食宿安排等事宜。
8. ★乙方应依据法律规定与其派驻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若乙方的派驻人员与甲方产生劳动争议，乙方应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所有经济损失。
9. 积极做好处理各种应急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的工作。 遇突发事故，乙方人员有义务参与抢险救援、应急演练等工作。甲方对乙方人员拥有直接指挥权。乙方全体员工均应作为义务消防员履职。乙方每年须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不少于两次的消防知识学习活动，确保员工掌握相关消防知识并能正确使用各类消防器材和设备。同时，需对学习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三、支付方式：按月支付服务费。
